
— 1 —

青 岛 农 业 大 学 文 件

青农大校字〔2014〕71号

青岛农业大学学术大讲堂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繁荣校园文化，加强学术交流，浓厚学术氛围，提

升我校科技创新能力，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工程，

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

全面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学校“十二五”规划提出的文化引

领战略，将学术研讨作为人才培养和合作交流的重要途径，推动

校园学术文化蓬勃发展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，促进科学研究与产

业发展的有机结合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高标准原则。确保学术大讲堂的高层次、高水平和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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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。

（二）多元化原则。学术大讲堂讲授主体多元化，包括国内

外知名学者、社会知名人士、政府部门专家型管理者、知名校友、

校内有关专家学者和学生等；学术大讲堂组织实施单位多元化，

包括学校职能部门、学院、学科组、学生会（社团）等。

（三）常态化原则。建立并实施常态化学术大讲堂制度。

（四）开放性原则。学术大讲堂面向全校师生开放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学术大讲堂邀请校外人员讲授的，由校内邀请单位组

织实施；校内有关专家学者讲授的，由相关学院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学校将名校建设工程中预算的学术大讲堂专项经费按

比例分配到每个学院，专项用于学术大讲堂相关费用支出，不足

部分可由学院科研管理费及科技处（社会科学处）相关经费中列

支。

四、相关规定

（一）每个学院须制定并实行学术例会制度，每学期举办高

质量的学术活动不少于 10次。

（二）由校内专家学者讲授的学术大讲堂，须提前在校务信

息网发布通知；邀请校外人员讲授的学术大讲堂，须提前在学校

主页的“学术信息”栏目中发布通知，并在校园指定位置张贴海

报，广而告之。网络通知和海报均需在页面左上方注明“青岛农

业大学学术大讲堂”字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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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术大讲堂的组织实施情况纳入学院年度考核和学院

领导班子任期考核指标体系。

（四）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学校原有学术活动相关文

件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。本意见由科技处（社会科

学处）负责解释。

青岛农业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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